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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4岁的曹某田出
事前一直在郴州市永兴县
一家煤矿做事， 并由单位
为其办理了工伤保险。

2014年， 曹某田在工
作中受伤， 工伤等级构成
三级。 单位虽购买了工伤
保险但并未就此事故为其
申请工伤保险待遇， 他申
请单位支付其保险待遇并
一次性支付伤残津贴，结
果遭拒， 于是将单位起诉
至法院，最终，他的诉讼请
求获得法院支持。

【点评】
曹某田的请求可以得

到支持， 即其对伤残津贴
的获取方式具有选择权。

根据《湖南农民工参

加工伤保险暂行办法》，劳
动部门依法认定为工伤且
劳动能力鉴定伤残等级为
一至四级的农民工， 享受
伤残津贴、 生活护理费等
长期待遇，按月支付，直至
丧失领取条件为止。 经农
民工本人提出一次性享受
工伤保险长期待遇的，应
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
关系， 与所在地的工伤保
险机构签订协议， 中止工
伤保险关系。

“曹某田的工伤等级
构成三级， 本应按月领取
伤残津贴， 因其单位未向
工伤保险经办机构申报工
伤待遇， 相应的责任应由
单位承担。 曹某田提出一
次性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符

合《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精
神。1至4级伤残长期待遇的
支付， 可试行一次性支付和
长期支付两种方式， 供农民
工选择。 在农民工选择一次
性或长期支付方式时， 支付
其工伤保险待遇的社会保险
经办机构应向其说明情况。
一次性享受工伤保险长期
待遇的，需由农民工本人提
出，与用人单位解除或者终
止劳动关系，与统筹地区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签订协议，
终止工伤保险关系。” 湖南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工作人员表示，鉴于本案的
实际情况，在曹某田已选择
一次性支付伤残津贴的情
况下， 理应按照有利于他的
原则提供便利。

2016年5月 23日，在
一家公司担任仓库保管员
的农民工夏晓萌， 由于仓
库电线老化引发火灾，在
奋力扑救中被浓烟熏倒
后， 被断落的货架支撑梁
砸伤。

经医院全力抢救，夏
晓萌保住了性命， 但仍落
下5级伤残。

事后，夏晓萌觉得自
己继续工作下去有点力
不从心， 曾要求不再工
作，由公司按月发给伤残
津贴。公司也以不能为其
安排合适的工作为由，同
意了他的要求，但认为他
在家乡有承包的土地，不
管是自己耕种还是交给
别人耕种，都能产生一定
的农作物收入，而这些收

入，是其他非农民工劳动
者所没有的，所以，在给
付的伤残津贴中应当扣
除这一部分收入。

夏晓萌认为公司的说
法不合理， 但不管他怎样
争辩， 公司都不改变其决
定。无奈，夏晓萌申请了劳
动仲裁， 仲裁裁决公司的
理由不能成立。

【点评】
公司无权以夏晓萌有

农作物收入而抵扣其伤残
津贴。

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关于农民工参加工伤保
险有关问题的通知》 第二
条规定：“农民工参加工伤
保险、 依法享受工伤保险
待遇是《工伤保险条例》赋

予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各类用
人单位职工的基本权益，各
类用人单位招用的农民工均
有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
权利。”

《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
六条第二项规定： 职工因工
致残被鉴定为五级的，“保留
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由
用人单位安排适当工作。难
以安排工作的， 由用人单位
按月发给伤残津贴，标准为：
五级伤残为本人工资的70%
……并由用人单位按照规定
为其缴纳应缴纳的各项社会
保险费。 伤残津贴实际金额
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由用人单位补足差额。”

综上， 虽然夏晓萌有农
作物收入， 公司也应按照其
工资承担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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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是一个特殊的劳动
群体。他们是农村户口，却从事
着非农产业的工作。 正因为如
此，他们一旦发生工伤，其获得
待遇的条件、 标准和方式就有
些“与众不同”。

记者搜集了三个不同案
例， 均是在实践中容易产生误
解的事情。 通过法院及劳动主
管部门的说法， 对适用农民工
的一些条例进行解析， 避免因
此产生不必要的争议或诉讼。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叶飞艳

本期主题：
农民工工伤保险

医疗费
1.要求：治疗工伤所需费用符合

工伤保险诊疗项目目录、工伤保险药
品目录、工伤保险住院服务标准。

2. 法律依据：《工伤保险条例》
第30条。

3.备注：用人单位没有参加工
伤保险的， 不是必须到签有服务协
议的医疗机构治疗。

伙食补助
1.标准：基金支付的具体标准

由统筹地区人民政府规定。
2.要求：住院期间。
3. 法律依据：《工伤保险条例》

第30条第4款。

交通食宿费
1.标准：基金支付的具体标准

由统筹地区人民政府规定。
2.要求：医疗机构出具诊断证

明，经办机构同意，工伤职工到统筹
地区以外就医。

3. 法律依据：《工伤保险条例》
第30条第4款。

康复治疗费
1. 法律依据：《工伤保险条例》

第30条第6款。
2.备注：依地方规定，康复治疗

需经办机构组织专家评定。

辅助器具费
1.标准：各省、直辖市工伤辅助

器具限额标准。
2.要求：因日常生活或者就业

需要，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
安装假肢、矫形器、假眼、假牙和配
置轮椅等辅助器具。

3. 法律依据：《工伤保险条例》
第30条。

停工留薪
1.标准：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

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 。
2.要求：停工留薪期一般不超过

12个月;伤情严重或者情况特殊，经设
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
可以适当延长， 但延长不得超过12个
月。工伤职工在停工留薪期满后仍需
治疗的，继续享受工伤医疗待遇。

3. 法律依据：《工伤保险条例》
第33条。

4.备注：停工留薪期根据医疗
机构的诊断证明和各地的停工留薪
期分类目录确定， 但确定的部门和
程序，依地方规定。

护理费
1.标准：(1)停工留薪期内需要护理

的，由所在单位负责。(2)评定伤残后需
要护理的，完全生活不能自理，统筹地
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50%; 大部分
生活不能自理，统筹地上年度职工月平
均工资的40%;部分生活不能自理，统筹
地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0%�。

2.要求：生活护理费需经劳动能力
鉴定委员会确认，工伤职工按月享受。

3. 法律依据：《工伤保险条例》
第31条第3款、第32条。

家在农村的雷某生已年过60，
但为更好地改善家庭生活质量，也
为了给自己的晚年生活留下更多的
积蓄，前些年开始，他便在一家单位
做工。

2015年4月， 经当地疾控部门
诊断为尘肺一期。随后，当地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给出工伤决定书，
认定为工伤。2016年11月， 劳动鉴
定委员会给出鉴定结论书， 鉴定为
伤残七级。 他曾多次要求公司给予
工伤赔偿，但遭到拒绝。公司的理由
是：雷某生年过六旬，已超过退休年
龄， 依法不享受一次性工伤医疗补
助金和伤残就业补助金。

嘉禾县法院经过审理， 判决支
持了雷某生的诉讼请求， 单位应支
付其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一次性工
伤医疗补助金等共计21万余元。

【点评】
“法院的判决是公正合理的，雷某

生的情形同样构成工伤。”湖南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作人员表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
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 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其
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
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
议，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工伤保
险条例》 也确实强调工伤保险的存
在必须是以劳动关系的存在为前
提，劳务关系不同于劳动关系。基于
此，似乎雷某生负伤不构成工伤。

而事实并非这样。因为，上述规
定只是针对一般劳动者而言， 对于
农民工却不能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
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
民因工伤亡的，应否适用〈工伤保险
条例〉请示的答复》中规定：“用人单
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
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伤
亡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
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

农民工工伤，怎样避免索赔待遇打折
是否超过退休年龄，是否有地有农作物等都不是索赔障碍

工伤保险待遇标准参考

农民工年龄大
不是索赔障碍

案
例2 农作物收入不能抵扣伤残津贴

案
例3 获取工伤待遇方式可以选择


